機械系財產轉出外校(系)申請書
	財產編號
	財產名稱
	購置日期
	總金額
	經費來源(若為分攤者，請敘明各經費分攤金額)
	計畫執行期間

(非研究計畫者免填)
	接收老師是否為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

(非研究計畫者免填)
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	
	
	
	
	
	
	□是 □否

	擬接收之單位及教師姓名(如係外校請註明校系名)
	

	若不辦理公開徵詢者，請敘明理由：
	□要辦理公開徵詢。
□不辦理公開徵詢，理由：


	申請老師簽名
	
日期：
	財產聯絡之研究生姓名及手機號碼
	

	注意事項
	※本系財產擬轉出外校(系)時，將以優先辦理公開徵詢系上老師承接意願為原則，若不願辦理公開徵詢者，請務必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如請購單、研究計畫核定清單…等)，以利直接提送經費與空間委員會討論。

	經費與空間委員會審查
結果(申請者請勿填寫)
	· 同意不辦理公開徵詢直接辦理轉出
· 先辦理公開徵詢：

公開徵詢期間：

· 經公開徵詢無人承接，同意辦理轉出

· 不同意轉出，理由：

	委員簽名：



